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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公共安全是公共安全研究的重要分支，传统的社会公共安全研
究主要关注行政主导、基层自治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中的效用。作为一个补充，
论文旨在明晰市场主体参与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何以可能、有何逻辑。为了回答
以上问题，论文运用个案研究，以上海市Ｈ区公共法律服务项目为底本，把市
场主体参与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事实学术化为市场经纪机制。研究发现，该市
场经纪机制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概念，论文从国家维度、市场维度和社会维度对
此进行呈现。三个维度的交织使得市场经纪机制在运作中呈现以下逻辑：遵循
“行政为本、激励为用”的基本原则；以专业化和地方化为主要特征；成为建构
的秩序影响自发的秩序的新型创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引导市场经纪机制发
挥积极功能，可以激发出一种国家凭借市场间接治理社会的模式，这对维系社
会秩序、实现长期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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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后发国家普遍面临现代化导致不稳定的难题。正如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性
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孕育着动荡”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６８：４１）。“二战”
以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基本符合以上判断和预期。但是，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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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例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却成功地实现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什么中国
有效地避免了现代化携带的“负面清单”？长期以来，上述疑问始终困扰着海内
外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学界对此进行了转译并且涌现出丰硕的成果（Ｎａｔｈａｎ，
２００３；Ｌｏｒｅｎｔｚｅｎ，２０１３；Ｗａｌｌａｃｅ，２０１３）。其中，一些学者指出，我们要去追踪
政府维系安全的线索（Ｘｉｅ，２０１２；Ｗａｎｇ ＆ Ｍｉｎｚｎｅｒ，２０１５），进而解码中国实现
社会稳定的逻辑。事实上，自２０１４年总体国家安全观被提出以后，安全研究日
渐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本文主要关注社会公共安全（Ｓｏ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作为公共安全的分支，社会公共安全主要聚焦在快速转型过程中，各类纠纷、
矛盾、冲突的浮现、演化与影响（任勇，２０１９），立足于此，寻觅行之有效的危
机消除和风险治理之道（Ｃｏｍｆｏｒｔ，２００２）。

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中，两个模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行政主导，
二是基层参与。两者分别指涉科层体系与社会主体参与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过
程。不过，这两个模式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第三方”的作用。最近十多年
里，随着服务外包在基层社会中如火如荼地开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开始嵌
入基层治理结构之中（Ｇｉｒｔ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与之相应，基层政府开始采用外包
模式购买市场主体的服务，使之参与社会纠纷、矛盾、冲突的化解。为什么要
把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外包给第三方，而不是完全依靠行政主导或基层参与的途
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将以市场经纪机制（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ａｂｌｅ
Ｂｒｏｋｅｒａｇｅ）作为核心概念描述市场主体参与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外包的经验与机
理。文章希冀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研究中“找回市场”，厘清市场主体参与社会
安全治理何以可能、有何逻辑。

为了解释以上议题，本文选择公共法律服务作为案例。其原因是，２０００年
后，由于中国律所的形式从国有所与合作所转变为合伙所与个体所，法律服务
市场进一步扩张和繁荣。时至今日，律师已被视为一类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市
场主体①。２０１４年后，随着公共法律服务的运行，政府开始购买律师的服务，
使其参与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为了对此进行深入调研，笔者于２０１９年７月至９
月在上海市Ｈ区司法局进行实习。待实习期满后，笔者继续在当地进行案例跟
踪，通过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和政策文本资料搜集，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
题：基层政府是怎样通过公共法律服务的方式来促进律师维系社会稳定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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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之所以把律师称作是市场主体，是因为随着脱钩改制工作的深入，以及２００７年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修订，律师越来越朝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前进。故而，本
文将之作为一类市场主体。但是，仍要指出的是，律师的角色复杂且多变。在不同阶段，律
师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和市场属性相互交织（Ｌｉｕ，２０１６），由此导致律师职业的发展历程
深受国家、社会与市场的结构性塑造（Ｌｉ ＆ Ｃｈｅｎ，２０１３）。



种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外包模式折射出了何种逻辑？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综述

１ ． 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研究范式
其一，行政主导模式主要瞄准的是科层机构在社会公共安全中的作用及其

逻辑。在学术研究中，公安部门被认为是加强警务管理、维系社会秩序的关键
力量（何艳玲、宋锴业，２０２１）。过去几十年中，中国通过社会治安管理增进警
务部门资源配置、能力整合和组织建设，有效地回应了社会风险（杨志云，
２０１９）。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１０年由公安部门负责
的四次“严打”行动，采用“从重从快”原则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在社会转型
时期对维护社会稳定有着显著的意义（谢岳，２０１３）。最近十多年来，以城市地
区为核心，中国各级公安部门加强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举措多种多样。增进科
层机构的协同治理和权力下沉（朱静辉、林磊，２０２０）、建立目标责任制度
（Ｗａｎｇ ＆ Ｍｉｎｚｎｅｒ，２０１５）、分化公众集体行动（Ｌｅｅ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Ｚｈｏｕ ＆
Ｙａｎ，２０１４）均是中国城市地区警务部门加强治安管理的探索。

其二，基层自治模式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精英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及其机理。始于帝制时期，封建政治统治分殊成为两个并行的路径。自上而下
的轨道基于行政官僚体系的层层下贯，这一路径从中央延伸到县衙；自下而上
的轨道因循地方领袖，旨在上达民情民意，以及平息基层社会中的纷争（费孝
通，２００６）。其中，化解矛盾是地方社会精英承担的关键职责。在译解这一现象
时，黄宗智提出的“简约治理”（Ｓｉｍｐ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颇具启迪意义。在对清代
多县的历史档案考究中，黄宗智（２００７）发现，封建帝国在常规治理实践中不
会卷入基层纠纷的化解，而是依靠众多不领薪水的非正式化主体调和社会矛盾，
士绅、乡保、乡地皆是举足轻重的寄托对象。黄宗智（２００９）的阐述表明，只
有在非正式化主体调解未获成功时，县令才会参与其中并且做出裁决。于是，
在民间社会中一直流传着士绅“解决的争端大大多于知县处理的” （张仲礼，
２００８：５０）这种说法。

２ ． 当服务外包走进社会公共安全治理
服务外包是新近出现的治理实践，其不再依托科层制，而是基于契约合同

打造一种平等合作关系（Ｇｉｒｔ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服务外包开始
在中国社会中出现。整体而言，服务外包适应了中国从“总体支配”走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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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治理”的转型环境（渠敬东、周飞舟、应星，２００９），对于增进基层社会中
的政社合作有着积极效用（Ｊｉｎｇ ＆ Ｈｕ，２０１７）。但是，现实中的服务外包往往难
以完全依循市场逻辑。在研究中，学者针对这类现象曾经提出“行政外包”（周
黎安，２０１６）、 “不完全行政外包” （倪星、郑崇明，２０１７）、 “官僚式外包”
（姜晓萍、康健，２０１９）、“科层与市场之间”（李晨行、史普原，２０１９）等概念
框架。

不仅如此，在基层政府推进服务外包时，常会出现“边界异化”的现象和
难题（叶敏，２０１６）。也就是说，本来不应或不能进行服务外包的事项，却被委
托给了行政组织边界之外的“第三方”。其中，引入市场力量参与社会秩序治理
是新近的探索。面临社会事实日益复杂和社会风险渐趋多元的双重考量，基层
政府将推进服务外包作为“非正式规制”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的实现手段
（Ｃｈｅｎ，２０１７）。论者指出，在国家能力弱于社会能力时，以上外包行动可以及
时回应社会挑战（Ｏｎｇ，２０１８）。

更进一步，严飞和韩君（２０１５）在一篇文章中从理论上图绘了基层政府运
用服务外包实现社会和谐的探索，并且将之概念化为“柔性维稳” （Ｓｏｆ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该种模式明显区别于传统的行政管理路径，可避免国家与社会的
对立，转而采用一类间接、隐约的行为方式。换句话说，通过创新社会治理、
优化公共服务的形式，基层政府运用服务外包创制出了一个简约、高效的途径，
希冀以此实现社会秩序的长期安定。由此而论，中国场景下的服务外包已经异
于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潮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原初倡导。同时，也给服务外包研
究提出了新课题。
３ ． 文献评述
回顾以上研究可以发现，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研究提供了审视当代中国

“稳定奇迹”何以形成的有益视窗。不过，已有研究同样存在若干尚待填补的学
术空间。首先，基层自治视角下的研究把脉的是古代中国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
路径，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鲜少涉猎。特别地，那些维
系社会秩序的新型举措未能得到及时的跟踪。其次，行政主导视角下的研究注
意到了政治体系在社会秩序维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过，现有研究主要映现的
是官僚体制如何直接介入社会公共安全治理。迄今为止，关于官僚体制间接参
与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现实经验和理论逻辑还不甚了了，无人省思。而且，现
有研究关注的官僚组织是公安部门，对于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其他参与者和执
行者却鲜少进行充分的学术检视。

与此同时，尽管在服务外包研究中，学者发现外包已被基层政府用于维系
社会安定，但是，现有研究主要描绘的中心是委托者（基层政府），甚少分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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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的过程中，承包者（市场主体）是如何行动的，又是通过何种逻辑化
解社会纠纷、维系社会和谐的。

为了延伸既有研究，本文追踪了一项新型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外包项目，
侧重探讨已有研究不太关注的对象———司法行政机关———间接参与社会公共安全
治理的过程。具体来说，文章主要通过聚焦司法行政机关购买法律服务，驱动
律师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秩序维系的经验探索，研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外
包的核心逻辑。

（二）分析框架
在本文中，把“第三方”参与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机制概括为经纪

（Ｂｒｏｋｅｒａｇｅ）。学者指出，经纪意为在原来尚不存在联系的场域中构筑出新的纽
带（Ｔｉｌｌｙ ＆ Ｔａｒｒｏｗ，２０１５），经纪是“填补两个孤立端点之间的社会鸿沟的桥
梁”（Ｓｔｏｖｅｌ ＆ Ｓｈａｗ，２０１２：１４１）。在集体行动研究中，经纪机制是动员形成的
一大诱因（ＭｃＡｄａ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不过，在公众开发经纪机制的同时，政府亦
可使用经纪机制回应公众。在中国问题研究中，王慧玲（Ｏｎｇ，２０１９）、陈曦等
人（Ｃｈｅｎ ＆ Ｌｉ，２０２０）提出的“逐利经纪” （Ｐｒｏｆｉｔｓｅｅｋｉｎｇ Ｂｒｏｋｅｒ）、 “双重经
纪”（Ｄｕａｌ Ｂｒｏｋｅｒａｇｅ）为阐发基层政府维系社会秩序的机理提供了注脚。但是，
从学术源流上来看，最早对此议题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杜赞奇，其提出的国家
经纪机制和社会经纪机制（Ｄｕａｒａ，１９８８）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基层社会经纪机制
的重要框架。

为了推进已有研究的发展，本文基于杜赞奇的国家经纪机制和社会经纪机
制，进一步延伸出市场经纪机制的概念。事实上，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
立后，层出不穷的市场主体陆续涌现是当代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新生的现象
（周黎安，２０１８）。被吸纳至科层体制以后，市场主体承担居间联络作用，不仅
具有市场维度，而且具有国家维度和社会维度，从而区别于一般的国家经纪机
制或社会经纪机制①。

总之，市场经纪机制是国家通过在治理系统中引入市场主体，使之参与国
家对社会治理的中介（Ｍｉｄｄｌｅｍｅｎ）。为了使其更加明确，本文借鉴已有研究
（原超，２０１９），将市场经纪机制与国家经纪机制、社会经纪机制进行比较。首
先，在成因上，市场经纪机制迥异于国家经纪机制和社会经纪机制，后两者分
别由于管理社会、保护或代表社会而产生，市场经纪机制则是在加强和创新社
会治理的背景下出现的。其次，在代表力量上，国家经纪机制、社会经纪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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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事实上，陈曦等人（Ｃｈｅｎ ＆ Ｌｉ，２０２０）已经注意到了村干部为了获取基层政府的奖
励和本村村民的称赞所呈现的双重面向。本文将进一步延伸，从三个维度来描绘经纪机制。



市场经纪机制的典型主体分别是衙役、士绅、商人。再次，在核心特征上，相
比国家经纪机制和社会经纪机制的静态表征，市场经纪机制往往呈现动态的特
性，其在不同场景下会有不同利益代表的倾向。最后，在治理工具上，市场经
纪机制主要依托专业的服务和技术，从而区别于国家经纪机制对政策规定和社
会经纪机制对情感伦理的绝对依托。整体而言，国家经纪机制和社会经纪机制
是社会治理直接的相关者（Ｄｉｒｅｃｔ Ａｃｔｏｒ），而市场经纪机制是间接的相关者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Ａｃｔｏｒ）。

本文从三重维度对市场经纪机制进行分析，国家维度和市场维度决定了市
场经纪机制在实践中遵循“行政为本、激励为用”的原则；市场维度和社会维
度决定了市场经纪机制呈现专业化和地方化的特征；国家维度和社会维度决定
了市场经纪机制是建构的秩序影响自发的秩序的创制（如图１所示）。本文余下
的内容，将以上海市Ｈ区为例对上述内容进行案例分析和逻辑呈现。

图１　 国家经纪机制、社会经纪机制与市场经纪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外包的实践

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中，司法行政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内容。Ｈ区的实践是，
采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方式，驱动律师参与社会矛盾调解，希冀以此营造一
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下文从国家维度、市场维度和社会维度对社会公共安
全治理外包进行案例分析。

（一）国家维度：组织机构搭建与坐班制度定型
从国家维度上来说，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关注的是政治体系对市场力量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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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力量的塑造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有效管治市场或社会力量，是政体必备的
国家能力。在本文中，各级司法行政部门通过行政吸纳，驱动律师积极参与司
法行政部门的工作。与此同时，律师因其自身具有专业自主能力，可以凭借自
己的知识和技能补缀科层体系中行政人员的专业短板。最终，律师日渐成为司
法行政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支持人员。具言之，田野调研经验表明，在公共法律
服务项目中，科层体系主要通过搭建空间组织平台、形成固定坐班制度，实现
国家维度上的塑造。

第一，在区级层面上打造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坐班制度最早由此展开。
２０１４年８月，Ｈ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正式建成，占地面积达到１１００平方米，主
要负责法治宣传、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成立后，签约的
律师从２０１４年的６０余人增长到了２０２１年的９０余人，法治宣传、法律咨询和
法律援助的数量同样逐年递增（如图２所示）。为了对其进行“约束”，同时出
于提升法律服务质量的考虑，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规定每个法律顾问每月需要坐
班１至４次。

图２　 Ｈ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法治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与律师数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二，在镇、街道层面上依托司法所建立公共法律服务站。２０１０年起，Ｈ
区正式开展街镇层面上的结对活动。截至２０１３年底，１３个街镇司法所共计结对
４４家律师事务所。不过，当时尚未正式形成坐班制度，法律顾问发挥的作用相
对有限。直到２０１４年后，由于公共法律服务正式展开，司法所需要建立公共法
律服务站。公共法律服务站的职能和责任包括法治宣传、法律咨询与法律援助，
以及协助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根据调研情况来看，街镇公共法律
服务站要求每个律师每月开展２次左右的法律服务。

第三，在居委会层面上，司法行政部门规定２０１７年底需要实现当地居村法
律顾问的全覆盖、全上岗。居委会和村委会往往承担“行政末梢”的功能，政
策执行最终要落到居委会和村委会层面上。在Ｈ区公共法律服务政策实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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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司法所的领导，于居委会中建立公共法律服务室，安排律师与居委会结对，
具体负责法治宣传、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根据规定，“法律顾问每月至少要到
居委会２次并提供不少于６小时的法律服务，服务内容、过程、效用需要全程
记录。”①

在区、街镇、居委会三个层级中，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共同内容是：律师
需要在固定的场所坐班，并且协助相关组织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基层司法行政
机关通过行政吸纳引入专业力量，使后者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帮助前者促进法
律的贯彻与执行，推动公众知法、懂法和守法。诉诸于此，国家既能加强同关
键主体的联系，实现对关键主体的塑造，又将法律服务输送到了基层社会，以
国家法律来化解社会纠纷。简单来说，在公共法律服务中，社会公共安全治理
外包能顺利运作的前提条件是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吸纳能力以及律师群体本身
的专业水平。

（二）社会维度：突发事件的志愿参与
无论是国家行动者还是市场行动者，最终都要同社会秩序发生千丝万缕的

联系。一般认为，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是国家治理与市场经济活动开展的前提。
在本文中，社会维度主要是指行动主体为了维系社会秩序而做出的反应，其观
照的是各类行动者共同致力于塑造和谐与安定社会秩序的志愿行动。笔者调研
发现，市场主体可以补缀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不足，自主参与社会秩序的有效
治理。作为追求安定秩序的市场主体，律师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可以发挥突出作
用。而且，律师参与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不是出自行政主导，亦非出于经济收
益上的理性考量，而是本身对良好秩序的偏好。

在新冠疫情应对中，律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律师积极利用网
络平台进行案例分析，持续输送法律常识。例如，在疫情应对过程中，不时出
现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散布谣言、哄抬物价等各类行为。为了对此进行防患，Ｈ
区的法律顾问积极利用微博、微信群及公众号等社交平台分析频繁出现的违法
行为和危害深远的犯罪事件，一来预防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现“无意违
法”，二来通过以案释法增进公民对法律的敬畏。

其次，参与编制行动指南，指引政府、企业、公众应对公共安全风险。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对不确定性自始至终是个核心难题。鉴于此，Ｈ区律
师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制《依法行动，战疫手册》，帮助政府、企业和公众认识新
冠疫情。除此以外，Ｈ区的律师还参与了上海律协支持发布的《关于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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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资关系的影响的调研》，就用工方式、劳动报酬及工作时间变化可能带来的
影响，对群体事件发生的潜在风险进行事前预防。

最后，律师组建专业团队，共同开展应急服务。２０２０年２月，国内新冠疫
情防控正处于“拐点阶段”，Ｈ区律师工作委员会协调区内５０余名律师共同组
成疫情防控专项法律服务志愿团，并分为劳资、金融、民生小组。此外，各个
街镇、居委会的法律顾问自发参与基层工作，下沉到社区、楼宇、园区开展防
疫宣传和疫情应对。最终，专业队伍的建设使得应急服务有条不紊地开展。

（三）市场维度：成立自治组织，实行“一案一收费”模式
在本文中，市场维度是指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运作模式和行动逻辑，

其主要观照的是市场主体如何生存、如何获利，以及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取得优势。简单来说，市场维度在本质上指涉市场主体如何进行理性选择。在
Ｈ区，支持律师创建各类社会组织，且使之发挥出调解社会矛盾的功能是一个
创新的探索。目前，Ｈ区共有两类专门负责调解工作的社会组织。一是人民调
解组织，二是信访调解组织。其中，人民调解组织共３个，信访调解组织共２
个。依据笔者调研来看，主要有雅致和明光两个调解组织在当地社会矛盾化解
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前者是独立的人民调解组织，后者则是独立的信访调解组
织。两个调解组织的相同之处是：在组成人员上，都由职业律师构成；在形成
过程上，都由律师最初提出设立，其后再由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在实际运作中，
两者都是自治组织，由律师独立运行；在本质上，两者都是市场主体参与社会
公共安全治理外包的组织依托。两个调解组织的不同之处是，雅致调解组织是
独立的人民调解组织，明光调解组织则是由律师运行的信访调解组织，人民调
解组织主要根据司法行政部门领导展开工作，信访调解组织主要根据地方信访
部门领导展开工作。不过，在操作中，两个自治组织调解的各类社会矛盾往往
相互交织。

雅致调解组织共有两个部门。一是人民调解部，其工作是化解人民调解协
会委托的社会矛盾。二是社会矛盾调解部，其工作主要是接受信访部门委托，
化解各类信访矛盾。依此可见，雅致调解组织在功能定位上主要负责人民调解
类矛盾的平息与调处。不过，在实践中，雅致调解组织同样积极参与各类信访
矛盾的化解。为了保证调解组织顺利运作，当地政府购买的法律服务发挥了基
础性和保障性作用。雅致调解组织的两个部门依托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实现了
自治组织的持续运作。在工作中，雅致调解组织主要依照“依案收费”政策，
根据矛盾化解的数量和难度报送具体收费标准。负责人李律师介绍：

经费来源就是政府购买服务，我们不是包干。另外，民非企业也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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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跟律所一样。原来有人以为律师做矛盾化解是尽义务，我们把它变成
业务，这样就有人脉做了。大致来讲，我们每年化解矛盾的所得，跟诉讼
拿到的基本相等。政府为什么愿意出这钱，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值。（访谈
记录：ＳＨＪＪ２０１８０９２０）
相形之下，明光调解组织专门负责信访矛盾的化解。明光调解组织正式创

建于２０１４年，同雅致调解组织相似，明光调解组织是独立自主的自治组织。其
成员共计１０人，其中，专职人员６人，其余４人为返聘人员。明光调解组织的
负责人是友律师。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友律师以公务员身份进入国有所参加工作。
２０００年后，随着上海国有律所的取消，友律师进入到合伙所中工作。由于擅长
处理各类信访矛盾，友律师创立了明光调解组织，并且邀请一些优秀律师参与
其中。不过，在实践中，明光调解组织在工作中也会接受少量人民调解工作。
在收费上，明光调解组织同样采取“依案收费”的模式。负责人友律师指出：

我自己一直在律所工作，我们律所主要做传统业务，也就是民刑商，是
中小所，非诉的比例不高。２０１４年，区司法局批准以我的名字命名成立一
个信访调解组织。具体到一些案子中，有的化解一个案子收费１万，有的高
点有的低点，一般都按照市场价。（访谈记录：ＳＨＹＲ２０１９０５２２）
总之，上文以Ｈ区公共法律服务为例，呈现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外包逻辑。

案例显示，市场经纪机制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从三个不同的维
度对市场经纪机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动态的市场经纪机制跟静态的国家经纪
机制和社会经纪机制有着明显不同。需要指出的是，上文出于理论分析，识别
出了以上三个维度。但是，在现实中，三个维度是交叉的，而非分离的、互斥
的。也就是说，市场经纪机制是国家维度、社会维度和市场维度的“复合体”。
例如，国家维度中同时包含着社会维度，因为律师开展免费咨询主要面向公众；
国家维度同样涉及市场维度，因为律师前往公共法律服务场所进行值班可以获
得一定补贴。同理，社会维度、市场维度亦是如此。

四、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外包的逻辑

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构成环节，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正因如此，政府部门持续创新路径，吸纳新的力量参与到治理网
络中。其中，社会公共安全外包的实践是一个新兴模式。本研究以公共法律服
务为例，刻画社会公共安全外包的过程。进一步地，下文归纳隐藏于其中的深
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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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为本、激励为用”
在Ｈ区１ ０版的司法行政工作中，基层司法行政部门承接上级司法行政机

关的指令，综合运用科层式方式主导或者参与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到了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建设提出后，当地开始逐渐步入２ ０版司法行政工作，采用政府购
买法律服务的模式，驱动律师参与社会公共安全治理，进而借助专业力量防患
风险、化解矛盾。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在形式上引入外包机制，但行政手段在实
质上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进一步说，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外包实践中，实
际上采用了“行政为本、激励为用”的模式（谢岳、詹晟晨，２０２１）。具体表
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在监督考核上，政府运用“软硬兼施”的方式来实现过程监督。首
先，Ｈ区在公共法律服务项目中，司法行政部门要求法律顾问在提供法律咨询、
法律援助和化解矛盾时，要登录“公共法律服务系统”并建立工作台账，这种
痕迹管理模式使政府能有效监督工作；其次，政府部门委托独立的“第三方”
评估法律顾问工作；再次，召开座谈会和恳谈会了解居民对律师的好感度、满
意度；最后，除了以上三个软性监督方式以外，政府部门还设置了硬性指标，
亦即履职期间被信访投诉的法律顾问会被直接判为“不合格”，并被“一票否
决”，无法继续担任法律顾问（见表１）。

表１　 对法律顾问的考核办法
项目 分数 内容

履职能力考核 ４０

主要通过查看台账判定分数，无正当理由，未完成每月、每季度工作时间
及次数要求的，一次扣１０分；怠于履行法律顾问职责或法律服务存在明
显瑕疵，一次扣１０分；未按要求规范提供法律服务的，一次扣１０分；未
上传台账的，一次扣１０分

执业内容考核 ３０

委托专门机构进行，主要检查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的状况，
未能及时向政府、居委会提供法律咨询的，一次扣１０分；未能解答居民
法律咨询并造成不良影响的，一次扣１０分；不积极参与提供法律援助的，
一次扣１０分

居民满意考核 ３０

主要通过召开居民座谈会恳谈会进行打分，在居民代表提出意见后，由政
府部门反馈给法律顾问，如果仍然重复出现同样问题，一次扣１０分，直
至扣完

一票否决考核 — 履职期间违反工作规定或要求的，被信访投诉，从而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
影响，经查实确有责任的，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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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空间配置上，政府部门积极帮助市场主体安排日常活动所需要的
场地。空间场地上的统筹、组织可为行政系统管理市场主体提供坚实而有效的
保障。在开展公共法律服务中，Ｈ区建立了三级公共法律服务机构，专门设立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站和公共法律服务室。与此同时，为了支持
市场主体成立社会组织，Ｈ区司法局为信访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组织直接或间
接地提供场地。例如，在Ｈ区司法局协调下，雅致调解组织以优惠价格租赁到
了单独楼层。根据雅致调解组织主任介绍：

我这里的租费才１块４毛５ （每平方米），这是１０年以前的价格，１０年
都没变过，这是政府给的价格，其他单位租的要比我们多好多倍。（访谈记
录：ＳＨＪＪ２０１８０９２０）
其三，在日常经费上，政府强调“激励为用”，在工作中运用购买服务的方

式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为了凸显公共法律服务的公益作用，最初，政府要
求市场主体努力本着“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其后，
为了激励市场主体的广泛参与，地方政府一方面开发出了购买法律服务方式，
以此激发律师参与社会调解和风险防控的有效动力。另一方面，出于促进调解
组织持续发展的考虑，司法行政部门每年向调解组织投入一定的经费。根据明
光调解组织负责人友律师介绍：

政府每年给我们的经费是４５万（元），前几年是３５万（元）。 （政府）
让我们定位成非营利组织，不能完全按照市场价来收费。 （访谈记录：
ＳＨＹＲ２０１９０５２２）

（二）专业化与地方化
公共法律服务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采用政府付费、律师服务的模式，本文将

其称为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外包。事实上，此实践是以市场精英的嵌入下沉为
形式。市场精英的嵌入下沉使得在矛盾调处中既具有专业化属性，又呈现地方
化色彩。也就是说，在信访矛盾、人民调解矛盾化解过程中，作为市场精英的
律师不仅采用他们擅长的法治工具，而且积极利用地方资源。

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中，法律始终是一个至关紧要的专业工具。原因是：
其一，法律本身是一项定纷止争的技术，法律资源既“规范社会主体行为”，又
提供矛盾处置的途径（唐皇凤，２０１４）。其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积极推动的
“普法”“送法上门”行动，影响着公众的观念，使得法律日渐成为备受公众认
可和支持的治理工具（Ｗｈｉｔｉｎｇ，２０１７）。谈及法律在调解矛盾中的作用时，一
位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指出：

说服民众，律师的优势是法律知识。老实说，民众不懂法的情况普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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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律师是专业的。律师懂法，老百姓也愿意接受法，所以最终依靠法律
比较（能够）得到（民众）信服。（访谈记录：ＳＨＬＬＳ２０１８１０１７）
那么，为何公众不愿接受政府工作人员依法化解矛盾，但却愿意按照律师

的意见化解矛盾呢？一位长期担任Ｈ区政府法律顾问的律师介绍：
政府是以有罪推定原则来看争议主体，相比之下，我们法律顾问是以无

罪推定原则来看具体事件。我们是“第三方”，所以整体来说他们还是很认
可我们的。（访谈记录：ＳＨＴＷＨ２０１９０５２２）
不过，正如上文所指，市场精英的嵌入下沉不仅会带来专业的治理资源，

也会受到地方资源的塑造，使得矛盾调解过程既呈现法治色彩，又具有法制属
性（谢岳，２０２０）。具体来说，在矛盾调处中，法律只是实现社会矛盾化解的一
个治理工具。除了法律以外，情理在法律顾问防控矛盾中发挥的作用同样关键。
那些涉及家庭和邻里的矛盾，无法仅仅依靠法律来解决。此时，相关主体运用
情理感化矛盾发生主体，弥补法治刚性的不足，进而通过“做工作”促进常规
科层任务以非常规的方式有效执行（李棉管、覃玉可可，２０２２）。从结果上来
说，基于情理的柔性逻辑往往更易推进社会矛盾的治理。正如友律师指出的：

一般是这样的，我们是三个层面，法是底线，然后就是情和理。就是没
有法律依据，但是根据情理来说，是值得同情、是应该社会来给予照顾的，
这种我们往往根据情理来说服、来照顾。（访谈记录：ＳＨＹＲ２０１９０５２２）
信访积案是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的一大难题。在对雅致调解组织和明光调解

组织的律师进行访谈时，笔者得知，为了应对信访积案，两个组织开辟出了两
个模式。其中一个模式是“外围突破模式”，即法律顾问选择与抗议主体的亲属
进行沟通，依托抗议主体亲属发挥劝服作用，指引信访人选择理性化方式化解
信访矛盾。根据笔者调研显示，“外围突破模式”确实可以发挥作用，来自亲属
的开导、劝说，可对抗议主体内心产生“压力”。另一种方式是在抗议主体中采
取不同的沟通和说服方式，针对抗议主体的不同诉求做出不同回应、制定不同
方案，防止集体行动的发生，简单来说，此举措可称作“内部瓦解模式”。一位
长期负责信访积案化解的律师指出：

在闲聊过程当中，会询问信访人在家里最信任谁或者最听谁的话，（对
方）一开始不说，后来说相信一个在外区当干部的远房侄子。我们就打电
话给他侄子，让他侄子劝劝。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律师去和信访人沟通也
不只是谈法理的，有时候也是做妇女干部的事，比如拉拉家常之类。（访谈
记录：ＳＨＨＢ２０１９０５２０）
（三）建构的秩序影响自发的秩序
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在本质上是要维系社会秩序。按照学者的研究，秩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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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建构的秩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二是自发的秩序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Ｏｒｄｅｒ）。前者对应“外生秩序”（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Ｏｒｄｅｒ），主要指代一种
人为的秩序，亦即行动主体人为塑造的秩序；后者对应“内生秩序”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Ｏｒｄｅｒ），它没有明确的目标，不是为了迎合特定主体的偏好和满足
特定主体的要求，而是出于对特定规则的自主坚守（Ｈａｙｅｋ，１９７３）。

在理想类型下，自发的秩序与建构的秩序在国家领土疆域内均匀分布。不
过，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以中国为例。在封建社会的很长一段时期，自发的秩
序和建构的秩序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庞大帝国长期延续的动力。然而，由于国
家权力的集中，建构的秩序开始超越自发的秩序。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建构的
秩序日渐抑制自发的秩序的生长。１９４９年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决定了
建构的秩序占据一元主导地位。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
变化，自发的秩序开始迎来新的生长空间。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力量不断生长，与之相
适，建构的秩序渐趋退让。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个体意识的苏醒，中国开始
调整秩序建构的路径，用以回应社会秩序自生自发带来的“冲击”。于是，市场
变为政府建构秩序的有效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外包逐渐出现。面对风险
社会的趋近和复杂事实的增多，政府开始积极推动“处于政府组织之外（即不
在政府晋升序列中）的代理人承包政府事务”（周黎安，２０１６：４８），其目标是
引入专业力量塑造建构的秩序、回应自发的秩序。过去２０多年中，上述努力在
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中有了越来越多的表现（Ｏｎｇ，２０１８）。

公共法律服务本身具有外包的形式，国家借此引入律师参与对社会的治理。
这种外包实践是秩序建构的新型举措，通过服务外包，司法行政部门既可加强
对法律职业人士的监督和引导，又能驱动市场主体参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工程。
在一定意义上，外包仅是国家加强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间接模式，外包有别于
传统的国家直接参与模式（主要是行政控制和政治动员），但是，间接参与并非
意味着国家的缺席；相反，其意味着一个更加高效和简约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
模式。

根据笔者调研，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外包模式产生了积极效用。以前文中
的两个调解组织为例，明光调解组织自成立以来，接待群众１０００余次，办结疑
难信访积案１００余起，调解成功率超过了８０％。雅致调解组织由于依托律所，
人员众多，在办理信访积案时产生的作用更显著，调研显示，雅致调解组织自
成立以来已经化解各类群体纠纷案件６０余件。由此可见，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
下，建构的秩序影响自发的秩序的能力和样态有了新的进阶，最终，国家对社
会的回应更加多元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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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司法行政部门并不总是“单枪匹马”。事实上，在处理治理
难度小、涉及部门少的社会矛盾（例如邻里矛盾）时，司法行政部门可以委派
法律顾问单独处理。这时，司法行政部门是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主导者。但是，
那些治理难度大、涉及部门多的社会矛盾（例如拆迁矛盾），司法行政部门要向
党委或政法委汇报，再由党委或者政法委组织相关部门开协调会、推进会，共
同参与矛盾化解。在此过程中，调解律师亦会参与，不过，此时党委或政法委
是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主导者，其余部门是参与者。一位律师介绍：

那些比较复杂的事件，比如，涉及拆迁问题，光靠司法行政机关不行。
这时候呢，要报给政法委，然后（政法委）让有关部门协调。如果行政
（力量）能够解决，那么，可能就靠司法局、信访办啊。但是，要是觉得行
政（力量）不宜介入，这个时候就会引导去走司法途径。我们（律师）会
参与、会代理，这个参与、代理都是在政法机关安排下的。这种事情不收
当事人的律师费，因为事情比较特殊，但政府会给一定的奖励。 （访谈记
录：ＳＨＴＷＨ２０１９０５２２）

五、结论和讨论

后发国家的经验表明，现代化容易导致不稳定。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却创造出长期持续的稳定局面。解构“稳定奇迹”的形成机理可以基于不
同视阈，本文选择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外包作为一个切口，剖析基层社会维系社
会安定的创新实践。在案例选择上，文章以公共法律服务项目为载体，描绘作
为委托者的司法行政机关通过作为承包者的律师，加强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过
程。个案研究显示，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律师被吸纳进治理体系之中，变为市
场经纪机制。论文从国家维度、社会维度和市场维度对市场经纪机制进行了系
统分析：在国家维度上，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外包主要表现的是司法行政部门通
过行政吸纳，搭建组织机构、形成坐班制度的实践；在社会维度上，作为专业
人员的律师志愿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竭力促进社会秩序的顺利运行；在市场维
度上，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外包的过程中，律师采取的是根据案件的数量和难度
进行收费的模式，此举可以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持续性与可复制性。深入
挖掘其中的逻辑可以发现，国家维度和市场维度的交织导致上述过程呈现出了
“行政为本、激励为用”的色彩；市场维度和社会维度的交织造成专业化和地方
化的并存；国家维度和社会维度的交织带来建构的秩序影响自发的秩序的效果。
最终，从三个维度对市场经纪机制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本质上是国家凭借市
场间接治理社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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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被引入到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中，是政府柔性维系社会秩序的尝试。
前文已经指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很大可能会面临政治失序和社会动荡的挑战。
在现代化持续加速的过程中，要想捍卫社会安定的局面，便要积极利用和开拓
新的路径。其中，服务外包可以提供一个社会治理的补充机制，驱动市场主体
参与维系社会秩序。区别于已有研究对服务外包中委托者的关注，本文主要关
注的是承包者。一方面，拥有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的市场主体减轻了基层政府
维系社会和谐的压力；另一方面，作为独立的“第三方”，他们又能赢得普通公
众的信任。由此可见，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外包提供了一个透视当代中国“稳定
奇迹”的视窗。未来可以在此基础上拓展比较现代化研究，并为把脉当代中国
政治发展提供知识增量。

在本文中，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外包的一个关键内容是，让律师参与社会矛
盾的调解。事实上，调解制度是与诉讼制度、信访制度同等重要的社会纠纷化
解路径。最近十多年里，随着国家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视，调解制度在
实践中不断深化、拓展。由此出现了斯莱特提出的“制度的复杂性”理论
（Ｓｌａｔｅｒ，２０１０）。怎样基于“制度的复杂性”理论挖掘调解制度中的漂移、翻转
与叠加，以及隐伏其中的悖论，是未来研究需要探索的紧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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